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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是人类

永恒的追求，它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

依赖着人类社会而客观存在着。美的本源

来自于社会实践，它作为人类本质力量的

感性显现，其内涵必须以具体可感形态显

现出来。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它揭示

真相、引导受众、传递正能量的过程，事实

上就是发现美、展现美、传递美、分享美和

创造美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说，电视是

人类审美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主持人是电视传播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主持人是否受到观众的认可和喜

爱，是一档电视节目成功与否的重要因

素，它自身所具有的“美”以及创造美的

能力至关重要。换言之，主持人是否具备

“美”的特征，是一档电视节目能否达到

其传播目的的关键所在。那么，什么样的

主持人才是“美”的？什么样的“美”才能

让观众对主持人产生审美观照，进而达到

审美愉悦呢？这首先要从电视节目主持人

形式美中进行探析。
“广义的说，形式美就是美的事物的

外在形式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审美特性，

因而形式美表现为具体的美的形式。狭义

地说，形式美是指构成事物外形的物质材

料的自然属性（色、形、声）以及他们的组

合规律（如整齐、比例、对称、均衡、反复、
节奏、多样的统一等）所呈现出来的审美

特性，即具有审美价值的抽象形式。”①作

为在电视传播中出声露面驾驭节目进程

的主持人，其外在形式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主持人的外在形象，二是主持人语言

的外部形式，即语音面貌。因此，根据形式

美的定义，我们可以将主持人的形式美特

征总结为———美在形态、美在规范和美在

韵律。
一、美在形态

“真正具有美的形态的事物，他的外

部形式必然放射着能够吸引人、感动人和

耐人寻味的美的光辉”②。电视是集视觉

和听觉美于一身的传播媒介，主持人作为

电视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外部形式要

符合美的规律，带给观众以视觉美感。因
此形神兼备应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必备的

外在审美特征。
1、形体美

主持人的形体美，是电视主持人显要

的美学特征，是电视传播中不可缺少的美

学追求。一个人的外在形象、行为举止都

包含着审美信息和审美意义，电视节目主

持人也不例外。亲近于看起来美好的事物

是人类的本能，“人们总是乐于接受那些

引动个人审美情感活动的信息”③。因此，

一个好的外在形象会成为传播的润滑剂，

反之，一个五官不正，相貌体型上有明显

缺陷的人是无法胜任电视节目主持人工

作的，它可能会消弱传播的力量，甚至阻

碍传播。由此可见，主持人的外在形象能

否给观众以美感、其外形的美学得分如

何，是衡量一个主持人是否具有审美意义

的重要标准。这当然不是说主持人的选择

像选美一样，以美艳、身材比例为标准，对

于电视节目主持人，“我们的观点是，端庄

大方是形象的基础，不应该存在明显的缺

陷。图像出来，给人以愿意接受、相当不错

的印象就行了并不要求貌比潘安。”④

2、神态美

无论什么类型的电视节目，主持多处

于一个拟态交流的环境当中，因此要求主

○马翩然

电视节目主持人美学特征之形式美

【摘 要】电视作为一项创造性的艺术活动，其传播要具有美感，而主持人作为电视传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所具有的

“美”以及创造美的能力至关重要。因此，主持人是否具备“美”的特征，是一档电视节目能否达到其传播目的的关键所在。本文从电

视节目主持人形式美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美学特征的分析，探讨什么样的主持人才是“美”的，具备什么样的“美”才能使观众对主

持人产生审美观照，进而达到节目观赏时的审美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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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人的语言交流必须具有“对象感”，而

主持人神态美，则是实现这种对象感外化

的表现形式。电视节目主持人通过荧屏将

自己呈现在观众面前，主持人的一颦一笑

都会通过镜头而被放大，因而要追求近而

取其神。这里的“神”指的就是电视节目

主持人的眼神和笑容等面部表情的神态

美，这也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形式美中的一

个重要因素。主持人在电视传播中居于特

殊位置，他将人际传播融于大众传播之

中，以鲜活生动的形象与受众交流，优化

传播效果。主持人虽是信息传播的载体，

但同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具备人的

丰富情感和情绪。因此，一个表情木讷甚

至给人以“冷面”感受的主持人，是不会

令受众产生美感的，只有真诚的眼神、亲
切的笑容才能拉近主持人与观众的距离。

此外，神态美的呈现，还表现在其肢

体语言的运用上。和表情相同，镜头前肢

体语言的表达，哪怕是很细微的动作，都

会在镜头这个“显微镜”下显露无遗。因
此在电视节目中，主持人的肢体动作不能

像在生活中一样随意杂乱，而是要用之有

据，才能达到与有声语言以及画面的和

谐，从而产生美感。另外，肢体动作的美感

形成还与其舒展、缓急等外在形态密切相

关。央视著名主持人董卿，在某节目中接

受采访时曾透漏，在日常工作之余会定期

接受形体训练，以求节目中肢体语言运用

的完美表现。她会因为一个手势、一个表

情而不断练习，在镜子前斟酌良久。由此

可见，主持人对于神态美的追求，只有精

益求精、不断练习，才能达到美的呈现。
主持人对于神态美的运用，最直接的

例子就少儿节目主持人。不难发现，明亮

有神的双眸是优秀的少儿节目主持人的

共性特征，眼神中充满好奇和欢乐的童真

童趣，拉近了与小朋友们之间的距离，加

之其夸张的肢体动作，消除了主持人和受

众因年龄上的差距而造成的传播阻碍。当
然，由于少儿节目的特殊性，主持人神态

美的应用相较于其他节目而言更加夸张

和丰富。而在新闻类节目中，主持人神态

美的把握，应当追求“入而不陷，淡而不

离”的感受，无论是表情还是肢体动作，

做好对口语表达的补充即可，绝不能喧宾

夺主。
需要明确的是，神态美虽能够为主持

增光添彩，但其应用要根据节目类型和定

位不同因地制宜，不可滥用。如果说端庄

大方的长相是主持人外在形式的美丽外

衣，那么“神态美”就是这件外衣上镶嵌

的宝石，使其熠熠生辉。然而宝石虽美，不

可多贪，否则会给人以多余、不适、庸俗之

感。要铭记，恰到好处的美，才是真的美。
二、美在规范

视觉美和听觉美是主持人形式美的

“左膀右臂”。因此，有声语言作为电视节

目主持人的重要传播工具，其语音面貌带

给观众听觉上的美感，是主持人形式美中

的另一重要因素。那么有声语言外在形式

的审美性从何而来呢？首当其冲的就是规

范。因为规范是创造美的基础。
在电视传播过程中，为了确保信息传

播的畅通，打破交流的阻碍，语言的规范

性是主持人必须遵循的标准。如果语言的

规范化和清晰度都达不到相应的水准，会

严重的影响受众对于信息的认知。“就像

一本好书，拿到手的若是盗版，字迹模糊

不清，错别字连篇，一路读下去会遇到无

数的障碍，哪里还有好心情去读，必然严

重影响传播效果。”⑤因此，有声语言表达

的规范性，首先就体现在其语音、语法要

符合普通话的规范，只有如此，主持人的

有声语言才能具有审美性。其次，“字正”
还要“腔圆”，吐字清新，声音圆润悦耳也

是主持人营造有声语言美感的重要元素。
虽不要求达到余音绕梁不绝于耳的境界，

但求能带给观众以听觉上“大珠小珠落

玉盘”的美感享受。
三、美在韵律

“构成形式美的物质材料，必须按照

一定的组合规律组织起来，才会具有一定

的审美特性”。⑥声音是物质的自然属性

之一，它按照一定逻辑进行组合排列，并

用以传达一定的情思，才能产生优美动人

的韵律。主持人有声语言的韵律美，张颂

老师把它总结为“音韵铿锵、掷地有声，

刚柔并济、酣畅淋漓，平仄间隔、抑扬交

错，缓疾有节、强弱互补，明暗相映、浓淡

并比。显示出悠长的韵味与悦耳的愉

悦。” ⑦韵律美是有声语言最能够带给人

强烈美感的外在形式，想要创造这种韵律

美，就要在感情的对象化中找依据。如

《礼记·乐者》中所述：“乐者，音之所由

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

心者，其声噍以沙；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

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

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

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

感于物而后动。” 有声语言表达也是如

此，要先感知于物，再动之以情，最后发之

以声，要将内在情感与外在声音形式相结

合，才能使有声语言富于韵律美。
结语

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外在形象以及语

音面貌，是构成主持人形式美的重要因

素，只有将这两者准确的把握和合理运

用，才能够形成颇具吸引力的主持人形

象，使受众产生对主持人本身的审美观

照，进而产生对节目的关注和喜爱，即为

形式美过度到内容美打下坚实的基础，由

表及里，在无形中加强节目传播效果，提

升节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因此，作为电

视节目主持人，应当建立审美理想，不断

提高自身的审美意识，加强自身对美的理

解和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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